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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监察工作部署，如 《2017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工信部节函〔2017〕95 号〕，

对焦化企业能耗达标情况及差别电价政策执行情况实施专项监

察，制定本工作手册。

一、监察对象和内容

（一）监察对象

监察对象为以常规焦炉（包括顶装和捣固侧装）、热回收焦

炉和半焦（兰炭）炭化炉生产焦炭等产品的企业。

监察的工序为常规焦炉和半焦（兰炭）炭化炉的备煤(包括

贮煤、筛分或粉碎、配煤、系统除尘等)、炼焦（包括炼焦、熄

焦、筛运焦、系统除尘等）、煤气净化（包括冷凝鼓风、煤气脱

硫、剩余氨水蒸氨、煤气脱氨、洗脱苯和废水处理等）及辅助生

产设施；热回收焦炉包括备煤、炼焦、发电和相应的环保设施。

（二）监察内容

监察主要内容为企业能源消耗情况，余热利用情况，单位产

品能耗限额标准(GB 21342)达标情况，差别电价政策执行情况等。

具体包括统计核查年度（如 2016 年）各种产品产量、能源消耗

情况（含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二、监察工作程序

(一）企业按照要求进行自查，向地方主管部门（节能监察

机构）提交“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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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主管部门委托节能监察机构对企业自查报告进行

初审，按要求实施现场监察。

（三）节能监察机构根据初审及现场监察情况，编制“企业

监察报告”，报送主管部门。

（四）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编写“专项监察工作报

告”，报送工信部。

三、执行标准及能耗计算

（一）执行标准

常规焦炉执行《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2）

热回收焦炉及半焦（兰炭）炭化炉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执行《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 年修订）》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1368）

(二）能耗统计范围

焦炭单位产品能耗的统计范围包括生产系统（常规焦炉和半

焦（兰炭）炭化炉企业为备煤工段、炼焦工段和煤气净化工段；

热回收焦炉企业为备煤工段、炼焦工段）、辅助生产系统（生产

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和机修、化验、计量、环保等）消耗的总能

源量扣除回收的能源量。不包括洗煤、焦油深加工、苯精制、焦

炉煤气资源化利用以及附属生产系统（食堂、保健站、休息室等）

所消耗的能源量。

对于煤气净化工段属于另一法人，其能耗未计入焦化工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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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增加 25kgce/t。

(三）单位产品能耗计算

焦炭单位产品能耗按照《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2）计算。

四、企业自查及初审

（一）企业自查

企业应按要求开展自查工作，编制自查报告。自查报告格式

内容见附件 1（填写附表 1-1 至表 1-6）。

（二）监察机构初审

地方节能监察机构重点审查企业自查报告的信息填写完整

性、数据前后一致性、能耗数据计算范围和过程的准确性、能耗

限额对标达标情况等。

1、企业概况

审查企业统计核查年度（如 2016 年）生产规模、主要装备、

投产时间、主要产品产量及能源消耗总量等。

2、能源消耗情况

（1）审查企业是否填报了全部生产线的装备和产品产量（企

业产品产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应按生产线统计的基础上，再加

权平均填报全厂合计）。是否按要求填报生产装备（主要用能设

备）数量和容量。

（2）审查能源消耗。初步审查报表各项内容数量级是否有

误、 各栏的数量关系关联是否有误、余热利用情况是否正确等。



4

3、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

能耗统计范围、产品产量统计及单位产品能耗计算是否符合

相关标准规定。是否对各工序单位产品能耗按照标准的限定值、

准入值、先进值进行对标。对标是否考虑了部分特殊情况，如洗

精煤、焦炭灰分、焦炉炉龄校正等情况。

4、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审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能源消耗种类是否一致（配备

要求和配备率等参照 GB 17167、GB/T 21368），初步了解企业能

源计量管理情况。

5、能源管理情况

审查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能源管理有关规章制度是否齐

全，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情况，能源管理体系是否通过认证。

6、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审查填报内容是否完整。

7、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

审查企业自查问题的准确性、真实性，制定的整改措施是否

可行。

五、现场监察

（一）核查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报表

核查企业统计年度（如 2016 年）各生产工段能源消耗统计

年报和 1～12 月份月报表，并视月报表情况可抽查某月份 1～3

天的能源统计原始记录。核查生产统计年报和月报，随机抽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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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个月生产统计日报，核实年度合格产品产量。核查企业能源

统计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

（二）核算单位产品能耗

核查企业能源和耗能工质折标系数选取情况，选取的数值和

依据。企业有关能源热值数据的选取应优先采用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的检测报告，若采用企业自测值，应核查企业的自测报告并

能溯源。

依据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规定，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并

按要求进行校正，将单位产品能耗实际值与单位产品能耗限额进

行比较，核查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期内使用多

种燃料的，应分别统计和核算，不能遗漏。核查企业特殊情况的

证明材料。

（三）核查企业能源计量情况

1、核查企业生产计量及能源计量工作管理有关文件，包括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岗位职责、能源计量管理人员培训

和资格证书、能源计量器具台账或档案、能源计量原始数据等书

面资料。

2、抽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核查能源计量原始数据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等。

（四）核查企业装备和节能设施

1、查验企业主要设备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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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主要装备规格、数量准确性现场抽查核实。

3、企业重要节能设施及投运情况现场核查（如余热回收装

置是否配备，和填报指标是否一致等）。

（五）核查企业能源管理情况

企业能源管理有关制度和文件的现场核查；有关能源管理体

系建设文件的现场核查；能源管理管理人员任用制度和培训情况

等一般性核查。

（六）相关资料收集

对于监察过程中获取的，直接支持监察结论的重要信息（如

相关的原始表单、台账记录等），要通过复印、拍照等方式形成

监察证据，进行留存，并整理归档。可视情况调查询问相关人员，

核实相关情况。

（七）现场监察结果

监察组现场填写表 2-1、2-2、2-3，经确认无误后，由企业

负责人、监察组长、监察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六、监察结果及上报

节能监察机构完成现场监察后，编制每家企业的“节能监察

报告”。在此基础上，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监察结果，核实违法用

能行为及整改要求，梳理监察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工作建议

等，填写焦化企业能耗专项监察结果汇总表（表 3-1、3-2），编

写本省“专项监察工作报告”，按期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附件 1：企业自查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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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企业能耗专项节能监察

××企业自查报告

一、企业概况

企业简介（含生产规模、主体装备、投产日期等信息）；统

计核查年度（如 2016 年）年企业能源消耗总量及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统计核查年度（如 2016 年）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填写表

1-1）。

二、能源消费情况

统计核查年度（如 2016 年）企业全年主要产品产量和能源

消耗情况。企业应提供全年 1～12 月生产台帐和能源消耗台帐

备查。填写表 1-2。

三、单位产品能耗情况

对照《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2-2013）、《焦

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 年修订）》，说明企业能耗达标情况。有

特殊情况予以说明。

四、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对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21368），自查

企业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三级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情况，填写表 1-5（准备计量制度、资

质证书、检定证书、能源计量网络图等备查）。

五、能源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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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能源管理有关规章制度建立、能源

管控中心建设和运营情况等。

六、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

企业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主要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及具

体建设内容，填写表 1-6。

七、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企业能源利用存在问题以及相应的整改措施，特别是对达不

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生产线，应提出明确的节能改造等整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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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焦化企业基本信息表

年度：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营业执照号码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能源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电子邮箱

企业类型
内资（口国有口集体口民营）口中外合资口港澳台 口

外商独资口其他

企业注册时间

焦炉炉型 口常规焦炉 口热回收焦炉 口半焦（兰炭）炭化炉

生产线规模(焦炉型号、孔

数、熄焦方式、煤气净化处

理量等）和投产时间

生产线 1

生产线 2

生产线 3

二、能耗指标

工业总产值（万元）

工业增加值（万元）

焦炭设计产能（万 t)

焦炭产量（干全焦）（万 t)

炼焦煤消耗量（干煤）（万 t)

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万 tce）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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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焦化企业产量及能耗情况统计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产 出

干全焦

（万 t)

折标煤

（万 tce）

煤气

（亿 m3)

折标煤

（万 tce）

煤焦油

（万 t）

折标煤

（万 tce）

粗苯

（万 t）

折标煤（万

tce）

蒸汽

（万 t）

折标煤

（万 tce）

电力

（万 kWh)

折标煤

（万 tce）

生产线 1

生产线 2

投 入

干洗精煤

（万 t)

折标煤

（万 tce）

焦炉煤气

（亿 m3)

折标煤

（万 tce）

高炉煤气

（亿 m3)

折标煤

（万 tce）

转炉煤气

（亿 m3)

折标煤

（万 tce）

驰放气

（亿 m3)

折标煤

（万 tce）

半焦煤气

（亿 m3)

折标煤

（万 tce）

生产线 1

生产线 2

投 入

其他煤气

（亿 m3)

折标煤

（万 tce）

蒸汽

（万 t）

折标煤

（万 tce）

电力

（万 kWh)

折标煤

（万 tce）

工业新水

（万 t）

折标煤

（万 tce）

氮气

（万 m3)

折标煤

（万 tce）

压缩空气

（万 m3)

折标煤

（万 tce）

生产线 1

生产线 2

企业能耗

总能耗

(万 tce)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kgce/t) 全厂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kgce/t)计算值 焦炉炉龄校正值

生产线 1

生产线 2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每套煤气净化设施与相应焦炉组成一条生产线，计算每条生产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时，对公用部分的能耗应按干全焦产量比例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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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焦化企业焦炉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号 焦炉编号 焦炉型号 装煤方式 孔数 设计产能（万 t) 投入使用时间 备注

1

2

3

4

……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1.每座焦炉分别填写。

2.半焦（兰炭）炭化炉企业不填装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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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焦化企业其他主要用能设备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配套电机功率

（kW）
设备数量 备注

1 出焦除尘风机

…… ……

2 干熄焦循环风机

…… ……

3 干熄焦除尘风机

…… ……

4 焦炉烟气风机

…… ……

6 煤气风机

…… ……

7 氨水循环泵

…… ……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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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焦化企业能源计量器具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用能单位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等级 序号 能源种类 计量器具类别 运行状态 安装使用地点 是否在检定周期内 备注

进出主要

次级用能单位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实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检定率(%)

等级 序号 应配数 实配数 完好数 备注

主要用能设备
1

……

小计
应配数量(台) 适配数量（台） 配备率(%) 完好率(%)

（接下页）



14

（续上页）

项目 要求 是或否

能源计量制度 是否建立能源计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

能源计量人员

是否有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

是否有专人负责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

的管理

是否有专人负责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能源计量器具

的管理

能源计量器具
是否有完整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

是否建立符合规定的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能源计量数据

是否建立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是否有用于能源计量数据记录的标准表格样式

是否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了能源计量数据中心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1.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应按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要求》（GB/T 21368）中有关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能耗（或功率）限定值进行判定。

2.计量器具类别：衡器、电能表、油流量表（装置）、气体流量表（装置）、水流量表（装置）等。

3.运行状态：正常、维护、停用。

4.能源种类：包括，炼焦煤、焦炭、煤气、热力和其他直接或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

5.填报单位应详细注明计量器具安装使用地点。

6.能源计量器具管理依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和《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136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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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焦化企业节能措施和项目情况表

企业名称（盖章）： 年度：

序号 节能措施和技改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投资额（万元）

实施情况

（立项、在建、完

成）

主要节能效果

（含节能量）
备注

1

2

3

4

5

……

填报人： 填报负责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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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节能监察报告模板

焦化企业能耗专项节能监察

××企业节能监察报告

一、基本情况

1、监察工作开展情况。包括监察依据、监察机构名称，监

察组成员，监察方式、监察时间等。

2、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名称，主要生产线设计规模和

投产时间，监察年度（如 2016 年）主要经济指标、产品产量、

综合能源消费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情况等。

二、监察内容

主要包括：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核算、达标、差别电价政策

执行情况；企业生产和能源计量、统计、余热利用情况，能源

及耗能工质折标系数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定；企业能源管理

和能源管理体系情况；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情况；能源利用存

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三、监察过程

准备阶段：确定监察方式、组成监察组、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监察时间、送达《节能监察通知书》、现场监察前准备（包

括初审企业自查报告、人员分工、准备执法文书、工作要求等）。

现场阶段：召开首次会议，查验资料（核实企业自查表中

信息数据的真实性、核查企业的原始凭证），核算主要产品产量、

能源消耗、单位产品能耗，制作《现场监察笔录》（应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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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察每个环节），召开末次会议等。

四、监察结果

监察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以及企业对问题的确认和回应等。

针对发现的问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具体到条款）， 提

出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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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焦化企业能耗达标情况表

指标名称 生产线
企业实际指标值

（kgce/t）

能耗限额标准限定

值（kgce/t）

能耗限额标准准入

值（kgce/t）

能耗限额标准先

进值（kgce/t）

达到能耗限额

标准级别
备注

焦炭单位

产品能源

消耗

生产线 1

≤150(常规焦炉顶

装)

≤122(常规焦炉顶

装)
≤115(常规焦)

≤155(常规焦炉捣

固)

≤127(常规焦炉捣

固)
——

生产线 2

≤155(热回收焦炉) —— ——

≤240(半焦炉内热

式)
—— ——

合计
≤250(半焦炉外热

式)
—— ——

企业意见（盖章）

监察组长签字

监察机构（盖章）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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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焦化企业差别电价执行情况

序号 界定标准 加价（元/kWh） 是否适用 依据标准

1
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钢铁

行业淘汰类装置
0.5

发改价格

〔2016〕2803 号
2

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钢铁

行业限制类装置
0.1

企业意见（盖章）

监察组长签字

监察机构（盖章）

监察人员： 监察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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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焦化企业能耗专项节能监察现场核查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联系人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监察机构名称

监察人员、职务及

联系方式

一、企业能源统计

台账和报表核查

二、企业能源计量

台账和制度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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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装备和节

能设施现场核查

四、企业能源管理

情况核查

五、现场监察结论

(单位产品能耗达

标情况、差别电价

执行情况)

企业主管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监察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监察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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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焦化企业能耗限额达标情况汇总表

附表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焦化企业能耗限额达标情况汇总表 1
××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盖章） 监察年度：

序号 企业名称 干全焦产量（万 t）
企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耗量（万 tce）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处理措施

数值（kgce/t) 是否达标

一、常规焦炉企业

1

2

3

二、热回收焦炉企业

1

2

3

三、半焦（兰炭）生产企业

1

2

3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主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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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省（自治区、直辖市）焦化企业能耗限额达标情况汇总表 2
××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盖章） 监察年度：

序号 内 容 数 据
监察存在的

问题

采取的处理措

施
工作建议

1 总体情况

企业总数量

××××年企业焦炭产量（万 t）

电价加价企业家数

占比（%）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达标家数

占比（%）

2 常规焦炉企业

企业数量

××××年常规焦炉焦炭产量（万 t）

电价加价企业家数

占比（%）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达标家数

占比（%）

3 热回收焦炉企业

企业数量

××××年热回收焦炉焦炭产量（万 t）

电价加价企业家数

占比（%）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达标家数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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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半焦（兰炭）生

产企业

企业数量

××××年半焦（兰炭）焦炭产量（万 t）

电价加价企业家数

占比（%）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达标家数

占比（%）

填报人： 监察机构负责人： 管部门审核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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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参阅材料

参阅材料

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17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

工作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函〔2017〕95 号）。

2、《发改委工信部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2803 号

3、《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342-2013）

4、《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14 年修订）》（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2014 年〕第 14 号）

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

17167-2006）。

6、《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136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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